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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张红兵 文/图

　　芳草萋萋，流水汤汤，绿树成荫，百花争艳。4月中旬，

正是春风轻拂阳光灿烂的时节，《法治日报》记者来到位

于河南省新县的河南人民检察博物馆，采访了鄂豫皖革

命根据地的司法制度和检察制度。

出现第一个国家公诉人

　　博物馆里，一个法庭审理案件的模拟现场吸引了参

观者的目光。正面白墙上写着“鄂豫皖区苏维埃政府革命

法庭”几个大红字，模拟的是一起国家公诉处处长程玉阶

出庭支持公诉的案件，被告人是贪污犯高振武。

　　高振武是河南省赤城县（今商城县）杨山煤矿经理，

他贪污了销售款1000块大洋。虽然屋子里的四个人均着

红军服戴红军帽，但一眼就能看出四个人的不同角色。墙

前放着一张方桌，高振武坐在桌前的矮凳上，两手捂头万

分懊悔的样子。程玉阶出庭支持公诉，他站在桌子一侧，

面朝高振武正在陈词。桌子后面坐着两位法官。经法庭审

理，高振武最后被判处死刑。

　　程玉阶是当时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国家公诉处的第一

任处长。作为首任国家公诉人，程玉阶被最高人民检察院

称为“国家公诉第一人”。

　　1931年7月1日，鄂豫皖区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选

举产生了工农监察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人民委员会下

设革命法庭和政治保卫局。革命法庭内设国家公诉处，有

国家公诉员若干人。

　　令人欣喜的是，鄂豫皖根据地的司法机构中首次设

立国家公诉处及国家公诉员，程玉阶当时担任鄂豫皖区

国家公诉处处长，是人民检察制度的“第一个国家公诉

人”，这在我国人民检察制度史上是一个突破。

　　1931年的国家公诉员有哪些职责呢？根据《鄂豫皖区

苏维埃政府革命法庭的组织及其与政治保卫局的关系》

的规定，国家公诉员“要研究（对）破坏苏维埃政权法令之

案件提起公诉。当法庭审问被告人的时候，国家公诉员要

来证明案犯之恶”。这与现在检察官的审查起诉、提起公

诉和出庭支持公诉的主要职责相仿，审查形式和审查内

容基本一致。

公诉员职责类似今天检察官

　　模拟法庭让参观者认识了鄂豫皖根据地的司法

制度。

　　国家公诉员的职能是“积极运用公诉职能，始终以检

察职能服务于革命斗争，严厉打击各种反革命组织和活

动，组织革命法庭公开公正公平审判案件，保护被告人的

合法权益，严厉查处革命工作人员贪污、浪费、腐化、放弃

职责、徇私舞弊等职务犯罪和形形色色的官僚主义”。

　　同是1931年，还有两起案件也是国家公诉员出庭支

持公诉的。鄂豫皖区苏维埃政府一名司务长利用采购物

品和掌管伙食之便，贪污20块大洋，工农监察委员会核查

账目时案发。公诉人出庭支持公诉，经法庭审理，该司务长被判处死刑。

　　湖北省红安县箭厂河黄谷畈红军被服厂女工方某，经常偷偷将被服及

针织物品带回家，供自己和家人所用，被群众检举揭发。国家公诉员出庭支

持公诉，经法庭审理，方某被判处死刑。

　　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孙谦在《人民检察制度的历史变迁》中指出，

鄂豫皖苏区“国家公诉处”和“国家公诉员”的立法时间为1931年7月至10月，

处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之前，可谓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法制史上首次

关于检察机关和检察人员的规定。

鄂豫皖苏区检察制度体现三个最早

　　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建立了人民民主政权，设立了司法机关，颁布了一系

列法律法规，法律制度中包括检察组织机构和职能，其中体现了人民检察制

度。与当时包括中央革命根据地在内的其他根据地相比，鄂豫皖革命根据地

的检察制度体现出“三个最早”。

　　一是司法制度最早具有人民检察性质。1931年7月，鄂豫皖苏区第二次

代表大会通过《鄂豫皖苏维埃政府临时组织大纲》《鄂豫皖苏维埃政府工农

监察委员会条例》，制定了刑事案件的国家公诉制度，一般法律监督、职务犯

罪侦查及预防、接受控告及检举等检察制度。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人民委员

会和工农监察委员会。人民委员会下设革命法庭和政治保卫局，革命法庭内

设国家公诉处和国家公诉员，人民检察制度的第一个国家公诉处和国家公

诉人就此诞生。

　　根据《工农监察委员会条例》，工农监察委员会承担一般法律监督、检察

革命根据地工作人员贪污、腐化和徇私舞弊的职能等，革命法庭的国家公诉

处承担对刑事案件的公诉职能，政治保卫局承担批捕及对部分政治案件的

公诉职能等。

　　不久，根据地又制定了《政治保卫局工作条例》《革命法庭的组织及其与

政治保卫局关系》《各种委员会工作概要说明》等法律法规，使革命法庭(国

家公诉处)、政治保卫局的职责更加明确，办案规程更加明确具体。鄂豫皖革

命根据地的人民检察制度在具备检察组织机构、检察人员配置和检察工作

规程的基础上正式形成。

　　二是司法机构最早体现人民检察机关性质。鄂豫皖根据地的工农监

察委员会是具有检察机关性质的专门机关，即法律监督性质。它是1937年7

月建立的，比中央革命根据地早4个月，比其他革命根据地最短早3个月，

最长早4年。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国家公诉处是1937年7月建立的，比川陕

革命根据地建立国家公诉处早1年零7个月，比西北革命根据地早4年零4个

月。国家公诉处与检察机关现行公诉机关称谓一致，同时具备公诉性质和

法律监督性质。

　　三是人民检察权的司法地位最早相对独立。根据鄂豫皖革命根据地

《苏维埃政府临时组织大纲》规定，工农监察委员会是独立组织系统，鄂豫

皖苏区由代表大会选举若干人成立工农监委会，县、区、乡均由代表大会

选举若干人成立工农监委会。从体制上看，鄂豫皖区工农监察委员会与鄂

豫皖苏维埃执委会（苏维埃政府）是并立的，“工农监察委员会有权单独解

决问题”。

　　鄂豫皖根据地在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基础上，注重加强法制建设，法律制

度比较规范、健全。在这些司法机关和法律法规中，人民检察制度得到了具

体体现。可以说，人民检察制度正是从这里应运而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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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见习记者 张守坤

□ 本报记者   王 阳

　　近期，“鸡娃”一词再次刷屏朋友圈。

　　所谓“鸡娃”，就是父母给孩子打鸡血，不断

给孩子安排补习班、兴趣班，不停地让孩子去拼

搏的教育行为。据了解，家长选择让孩子成为

“鸡娃”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在一些名校的中

小学招生中，会把学生是否获得过哪些社会竞

赛项目的奖项作为录取的重要依据。

　　接受《法治日报》记者采访的专家认为，在

中小学招生入学与社会竞赛挂钩的大背景下，

让孩子去参加这些竞赛不仅可能违背孩子意

愿，不利于其自身健康成长，还违背了设立社会

竞赛的良好初衷。同时，一些社会竞赛本身就有

违规行为，更不利于学生的发展和成长。

鸡娃现象愈演愈烈

校外培训热度不减

　　最近，北京市海淀区的家长张娜认识了很

多新词汇。她告诉《法治日报》记者，除了“鸡娃”

之外，现在家长圈中还有很多“黑话”。比如“牛

娃”是指某些方面特别优秀的孩子，奥数好的叫

“奥牛”，英语好的叫“英牛”；“青娃”也叫普娃，

指普通的孩子；“素鸡”指以素质教育技能为培

养方向，如音体美等才艺；“草校”就是与名校对

应的普通学校，“六小强”指位于北京海淀的人

大附中、清华附中、北大附中、十一中、一零一

中、首师大附中六所中学。

　　张娜说，她的孩子就是什么都不突出的“青

娃”——— 既不是“奥牛”也不是“英牛”，更谈不上

“素鸡”，目前上的是“草校”，想踏入“六小强”已

经是不可能的事。从往年录取情况来看，如果孩

子能够进入“六小强”，上清华北大的概率会大

大提升，但入学难度也可想而知。

　　不过还是有很多家长正在为此努力，张娜

就曾加入过一个“鸡娃”群。“奥数必须参加并且

要获奖，想进实验班的话还需要考托福，此外还

要看孩子各种社会竞赛的成绩，比如乐器竞赛、

科技竞赛等。如果不逼着孩子去参加各种校外

培训班，以后想进这些学校几乎比登天还难。”

张娜说。

　　来自北京市丰台区的家长李红也面临着同

样的焦虑。她说，随着二十二中、师大二附中等

陆续发布中考特长生招生简章，今年北京中考

特长生的招生工作也拉开序幕，有些学校公布

的招生条件比较具体，有些则比较宽泛。

　　张娜说，周围的家长都给孩子报了各种培

训班，参加各种等级考试和竞赛，同龄人从小就

被“鸡娃”。她本来也想“佛系”养孩子，但看到这

一情况，果断给孩子安排了绘画、围棋、英语、网

球等各项课程，只要有时间就去学。“如果孩子

不学，就会被其他同龄人落下。让孩子学习那么

多课程，即使今后政策或者风向改了，也总有一

门可以压中。”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告诉

《法治日报》记者，父母之所以执着于让孩子参

加各种竞赛，主要原因就在于这些竞赛在一些

中小学招生中仍能起到重要作用。“并不是说获

得了哪些奖项、有哪些证书就会录取你，而是作

为一种参考，在两个孩子都有意进入某所学校

时，校方会借此进行取舍。”

　　与火热的“鸡娃”现象和校外培训班形成鲜

明对比的是，一些社会竞赛出现虚假行为，校外

培训机构乱象丛生。

　　据了解，近日有家长表示，有的机构老师声

称花1.2万元至1.5万元即可保证获得北京市级比

赛的一等奖，能够在小升初简历中有所帮助。该

竞赛为“叶圣陶杯”华人青少年作文大赛，由一

家名为“北京圣陶文润教育文化有限公司”的企

业举办。值得注意的是，该“叶圣陶杯”并非通过

教育部审批核准的，以叶圣陶先生命名的权威

赛事———“叶圣陶杯”全国中学生新作文大赛。

竞赛成绩影响升学

培训机构借机牟利

　　安徽家长刘雷也曾遇到过类似的事情。

　　“我的孩子在一家校外辅导机构学习数学，

每年这家机构都会举办数学竞赛。这家机构的

老师告诉我，花钱就可以在这项竞赛中取得较

好的名次，而他们和当地一家学校有合作，如果

名次高，被这所学校录取的概率就会更大。”刘

雷说，他这才发现，原来社会竞赛中存在操纵比

赛成绩等多种黑幕。

　　储朝晖认为，社会上的各种竞赛，本身是没

有问题的，但将比赛结果和某种功利目标结合

起来时，就超出或扭曲了其本身的功能。

　　储朝晖说，每个人的个性或优势都是多方

面的，这些竞赛本身反映的其实就是孩子的一

种兴趣爱好，但当其分数与升学挂钩时，看似多

样化的竞赛实际上只剩下了一种单一的评价标

准，由此引发了造假、黑幕等各种问题。

　　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教授程平源对

《法治日报》记者说，现在一些教育培训机构存

在过分宣传、贩卖焦虑的情况，目的就是让家长

和孩子多参与一些社会竞赛，甚至是违规、山寨

的社会竞赛，以此牟利。

　　“无论孩子喜不喜欢，是否有这方面天赋，

都被家长强迫着参加，不仅给学生造成额外的

学习压力，普遍高昂的培训费用对一般家庭而

言也是不小的经济开支。这样参加竞赛，不但违

背了教育规律本身，对孩子的睡眠、身心健康等

产生巨大影响，还会加剧同龄人之间的恶性竞

争。”程平源说。

　　事实上，从多年前开始，各地教育主管部门

和教育部就已经注意到中小学招生与社会竞赛

挂钩这一问题，并出台相关政策进行规制。比如

早在2004年，江苏省、市教育部门便申明，小学阶

段的学科类竞赛活动一律不得举办，任何竞赛

成绩一律不与小学升初中和中考挂钩。

　　2018年，面对不计其数的中小学生竞赛，教

育部发布了《关于面向中小学生的全国性竞赛

活动管理办法（试行）》，规定只有在中央编办、

民政部登记注册的正式机构才能组织中小学生

全国性竞赛，并且该竞赛实行清单管理的制度，

每年申请、审核以及调整一次，并重申竞赛的结

果不得作为中小学招生的依据。

　　2020年，《教育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面

向中小学生的全国性竞赛活动管理工作的通

知》再次明确，任何竞赛奖项均不作为基础教育

阶段招生入学加分依据。2021年3月31日，教育部

基础教育司司长吕玉刚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

示，现有的5项奥赛只面向高中阶段的学生，不

面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明确表态严禁中小学

招生入学与任何形式的社会竞赛挂钩。

　　尽管出台了各项政策，但目前看来，距离其

真正落地尚有一定距离，想让社会竞赛完全与

中小学招生入学脱钩还十分困难。

　　程平源认为，现在的教育还是处于高考这

根指挥棒下，对老师和学校的考核还是以升学

率为主，而通过社会竞赛拿到名次的孩子往往

在学校里成绩较好，这也导致一些学校对于相

关检查和要求只是走走过场，他们看重的还是

学生的竞赛成绩。“即使没有竞赛，也会延伸出

各种形式的能力‘测试’，这是教育畸形竞争

下不可避免的。”程平源说。

　　在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教授程方平看

来，社会竞赛与招生入学挂钩的根源在于公立

学校差距较大，让教育培训机构钻了空子。“有

些地方的学校师资力量不足，招不到学生；有些

学校拼命扩张，甚至到国外去招生。这样一来，

家长的焦虑就转移给了学生，这都是公立学校

资源分配不均导致的结果。”

推进免试就近入学

斩断非法利益链条

　　如何才能让中小学招生入学与社会竞赛真

正脱钩？2019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关

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

意见》，明确“不得以面试、评测等名义选拔学生”

“对报名人数超过招生计划的，实行电脑随机录

取”，推进义务教育学校免试就近入学全覆盖。

　　吕玉刚在3月31日的发布会上也表明，要严

格执行招生政策。“去年义务教育阶段全面实行

了‘公民同招’政策，取得了很好效果，这项制度

要坚定不移地执行下去，不会有任何改变”；“要

深入落实义务教育免试就近入学规定和‘公民

同招’政策，严禁中小学招生入学与任何形式的

社会竞赛挂钩，坚决斩断这种利益链。”

　　除此之外，教育部表示，下一步将进一步加

大工作力度，在加强竞赛项目管理方面，严格按

照竞赛项目管理规范和举办方的承诺，加强竞

赛项目的全过程管理，保障竞赛项目依法依规

举行；在严肃查处违规竞赛方面，对没有经过审

核通过的竞赛活动加大查处力度，发现一起查

处一起，严禁中小学校、社会培训机构组织中小

学生参加违规竞赛活动。

　　储朝晖说，按照教育部规定，列入白名单（教

育部认定合规）的竞赛不得以营利为目的，要做

到“零收费”。但一些专业的机构如果不收费就无

法正常运行，有些则玩起了猫腻，换着花样收费。

　　“目前我国主要通过行政手段管理这些竞

赛，就结果来看有些地方并未达到预期目标。不

仅可能造成行政部门权力的过度扩张，同时作

为行政部门而言，它可能并不清楚竞赛是否是

专业的。因此在经历过上一轮管理后，有的过去

做了几十年专业规范的竞赛反而中断了；进入

白名单的一些机构，也可能存在造假等问题。”

　　储朝晖认为，对于竞赛项目和机构的管理，

最关键的还是要建立起相对独立的专业评价体

系。在评价体系建立起来之前，人们所说的违规

主要是相对于政府的政策文件来说，并没有从

专业的角度进行评价。这个专业的评价体系，既

不是由政府也不是由学校组成，而是专业的人

做专业的事。评价体系建立起来后，人们会在法

治的基础上依法评价，而不是简单地用行政的

要求或命令说这个是合法的，那个是不合法的，

这个是白名单的，那个不是白名单的。最终的评

价需进入法治轨道，才能解决这些问题。

　　程平源也认为，单纯运用行政手段让中小学

招生入学与社会竞赛脱钩，其中会产生敷衍塞

责、弄虚作假等问题。“不能用行政手段一刀切，

还需回到教育本身，尤其是教育评价本身，对孩

子多元化评价，不仅看成绩也看能力，不仅看高

分也看高能，许多问题自然而然都会得到解决。”

　　程方平说，由于缺少专门的学校法，在教育

的许多环节缺乏评价标准，公立学校出现巨大差

别，学区房、教育培训费用等已经压得许多家庭

喘不过气。可一旦学校教育均衡化，家门口的学

校就是好学校，家门口的学校大家都满意，挂钩问

题自然不复存在。如果仅是出现什么问题解决什

么问题，根上的事情不解决，治标不治本还会出现

其他问题。因此，专门的学校法现在应提上议程。

制图/高岳  

“鸡娃”家长的焦虑如何缓解
  ● 家长选择让孩子成为“鸡娃”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在一些名校的中小学招生

中，会把学生是否获得过哪些社会竞赛项目的奖项作为录取的重要依据

  ● 在中小学招生入学与社会竞赛挂钩的大背景下，让孩子去参加这些竞赛不仅可

能违背孩子意愿，不利于其自身健康成长，还违背了设立社会竞赛的良好初衷。同时，一

些社会竞赛本身就有违规行为，更不利于学生的发展和成长

  ● 要深入落实义务教育免试就近入学规定和“公民同招”政策，严禁中小学招生入

学与任何形式的社会竞赛挂钩，坚决斩断这种利益链

部分中小学招生与竞赛成绩挂钩 导致各类社会竞赛培训乱象丛生

　　 5月1日上午，江西高速交警一支队第六大队

在奉新服务区开展“平安五一，交警同行”主题宣传活

动，为群众免费发放口罩。

　　本报记者 黄辉 本报通讯员 王锐 摄  

　　▲ 近日，

广西壮族自治

区天等县委政

法委周密部署，

由各乡镇政法

委员组织宣传

工作队进社区、

入村屯开展反

邪教宣传活动。

本报记者 马艳

本报通讯员

赵强东 摄

　　▲ 近日，乌鲁木齐铁路公安局库尔勒公安处喀什站

派出所党支部组织志愿者，在喀什车站候车室、站前广场

开展防范电信诈骗宣传。

　　本报记者 潘从武 本报通讯员 吴超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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